
对于私营公司的组织形式
, 《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 只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一种
,

未对股份

有限公司作出规定
。

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有关股票市场和股票转让买卖的法律制度还没有统

一建立起来
.

随着我国股票法律制度的建立
,

股份有 限公司这种形式将会大量出现
.

私营企

业法对此也应当作出相应规定
。

目前
,

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法规
。

这方面我们先后发表过

一些意见和建议
,

这里不作赘述
.

我们认为
,

关于私营企业法中有关公司的规定
,

应与公司

立法统一起来
。

最好是制定一个全面完整的公司法
,

对公司类型作出规定
,

明确规定公司为

法人
,

适用于各种经济成份
,

并对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作出比较详尽的规定
。

私营企业法规中

关于公司的规定则可以简略一些
,

以便统一和协调
。

(作者单位
:

王峻岩 海南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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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资任与侵权资任竞合的比较研究

王利 明 董安生

在民法上
,

不法行为人实施的某一违法行为符合多种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

从而在法律

上导致多种责任形式
,

此种现象被称为
“

责任竞合
” 。

从权利人 (受害人 .) 的角度来看
,

因不

法行为人的行为的多重性
,

使其具有因多种性质的违法行为而产生的多重请求权
,

此种现象

称为请求权竞合
。

通常
,

一方行使请求权与另一方承担责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

但

这毕竟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

责任竞合现象涉及的间题很多
,

但主要是民法中的两种基本

的责任形式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
。

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分离是因合同法与侵权行为法的分离所产生的
.

而两法的分离在

早期罗马法中已经表现 出来
,

以后为盖尤斯的 《 法学阶梯
》
所明确肯定

.

从现代各国的立法

实践来看
,

尽管两大法系在合同诉讼与侵权诉讼中存在一些明显的区别
,

但在法律上都接受

了所谓
“

盖尤斯分类法
” 。

根据这种分类
,

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不法行为

人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着合同关系
,

不法行为人违反的是约定义务还是法定义务
。

侵害的是

相对权 (债权 ) 还是绝对权 (物权
、

人身权等 ) 以及是否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害等
。

’

法律将

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作出区别
,

使两种行为导致不同的法律责任的发生
。

然而
,

在现实生活

中
,

上述的区别都只是相对的
。

同一违法行为可能符合合同法和侵权法中不同责任制度的构

成要件
,

这样该行为既具有违约行为的性质
,

又具有侵权 行为的性质
。

具体而言
:

( 1 ) 合

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
,

同时侵犯了法律规定的强行性义务或其他法定不作为义务
,

也可能是

一方当事人的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
,

同时违反了合同担保义务
。

( 2 ) 在某些情况下
,

侵权

行为直接构成违约的原因
,

即所谓
“

侵权性的违约行为
” ;

或者违约行为造成侵权的后果
.



郎所谓
。

违约性的侵权行为
,

。

( 。 ) 不法行为人实施故意侵犯他人权利并造成对他人损害

的侵权行为时
,

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事先存在着一种合同关系
,

这种合同关系的存在
,

使

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害行为
,

不仅可以作为侵权行为
,

也可以作为违反了当事人事先规定的

义务的违约行为对待
。

( 4 )
一种违法行为虽然只是符合一种责任要件

,

但是
,

法律从保护

受害人的利益出发
,

要求合同当事人根据侵权行为制度提出请求和提起诉讼
,

或者将侵权行

为责任纳入合同责任的适用范围
。

由于合询贵任和侵权责任制度在法律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

这样对两类责任的不同选择

将极大地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

换言之
,

依合同法提起合同之诉
,

还是依侵权法提起

侵权之诉
,

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
。

如下儿点
:

1
.

归责原则
.

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
,

纵观各国的立法实践
,

两类责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违约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
“

客观责任原则
” ,

也就是说
,

不论合同当事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
,

只要未按约履行义务
,

就必须承担违约责

任①
。

还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
,

合同当事人未按约履行时

任②
.

侵权责任在各国法律中通常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

,

应按过错推定原则承 担 违 约 责
,

而仅对某些特 殊 的侵权行为实

满法或侵权法
,

受害人自身的过错行无过错责任簿则
,

,社会主义国
一

家咚法律大镶认丸
一

作户澎绪或侵权法
,

受害人目身的过错

对违法行为人责任的影响不同
。

在侵权之诉中
,

只有在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时
,

侵权人的赔

偿责任才可以减轻

可以减轻③
。

2
.

责任范围
.

。

而在合同之诉中
,

只要受害人具有轻微过失
,

违约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就

根据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
,

违约当事人的责任范围要小于侵权行为人的责

任范围
。

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
,

合同赔偿责任通常不超出标的物本身的价值
,

并且仅限于对

而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直接损失
,

还应包括间接损“

正常的可得利益损失负责
” 。

而侵权责仕的贴偿他围小仪包佰且板钡大
,

比二也伯
.、 恢识

失
.

同时
,

侵权责任中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也不同于合同责任中具体数额的确定方法④
.

根

据某些国家的法律 (如法国等 )
, “

如果送货人丢失了运送的货物
,

他一般按货物的表面价

值负责赔偿
,
但如果构成侵权损害

,

他必须按高于货物表面价值的全部损失 (包括对方业务

损失 ) 赔偿
, ” ⑥

.3 举证责任
。 大多数国家的民法规定

;
在合同之诉中

,

受害人不负举证 责任
,

而违约

方则必须证明其没有过错
「

, 否则
,

将推定他有过错
.

而在侵权之诉中
,

侵权行为人通常不

负举证责任
,

受害人则必然就其主张举证
。 当然

,

在某些侵权行为中也实行
“

举 证 责任 倒

大虽存依据
,

不根中中为。

法为行
行美的法定英权违确在侵系重

。

在双关务
,

的益义是上利意但式和注
.

志形的些关意某低有极的否以担人与所事承分应当充只同题价问合人对的据让与定根出也决是益度系往利程关往
,

务益容中义利

。

内的同的
象务合人人现义偿事事外的无当当例但在同由合是

, ,

容只
。

同定内竟容规合务毕的内偿义这务国无的但义各在定,

.4系存法
”

法不着皿陆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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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侵权法已经构成违法
,

但依据合同法却可能尚未达到违法的程度
,

如果当事人提起合同之

诉
,

将不能依法受偿
.

5
.

时效问题
.

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典对合同之诉和侵权之诉规定了不 向的 时 效 期 限
.

有些国家 (如联邦德国 ) 规定
,

侵权之诉适用短期时效
,

合同之诉适用长期普通时效①
.

还有些国家 (如法国
、 一

英国等 ) 对合同之诉和侵权之诉规定了同样的时效期限
,

只是对某些

特殊的案件规定了短期时效
,

此外
,

两类责任还存在着其他区别
。

例如
,

根据英美法的原则
,

合伺之诉必须以当事人

之间有合同关系为前提
,

在合同当事人一方死亡 日
、

y
,

J仁家属通常无权向对方提起合同之诉
。

由于两类责任存在着上述区别
,

因此如何解决责任竞合问题
,

近百年来一直是国外民法

学者争论的热点
。

这个问题的争论首先在于对竞合性质的不同看法
。

根据
“

法条竞合说
” ,

双重违法行为本质上是同一事实行为
,

其所竞合的仅仅是法条而非行为
,

因此
,

对竞合现象

的解决要通过确定法条运用的规则来解决
。

根据
“

请求权竞合说
” ,

同一法律事实符合两种

法律构成要件必然产生两个请求权
,

因此
,

责任竞合实际上是请求权竞合而不是法条竞合
。

如何解决受害人行使请求权问题是解决竞合的关键
.

从各国的法律规定来看
,

纂水上对责任

竞合问题采取了三种办法
:

1
.

禁止竞合制度

这一制度以法国法为代表
。

法国法律认为
,

合同当事人不得将对方的违约行为视为侵权

行为
,

只有在没有合同关系存在时才产生侵权责任
.

因此
,

两类责任是不相容的
,

不存在竞

合问题
。

法国最高法院一再宣称
,

侵权行为法条款不适用于合同履行中的过错行为②
.

根据

某些学者的看法
,

如果允许合同当事人提起侵权之诉
,

则法律就没有必要分为合同法和侵权

法两部分
,

并且违背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

漠视了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意志
。

实际

上
,

法国法采取禁止竞合制度的主要原因在于
,

法国民法典关于侵权行为法的规定比较笼统

和概括
,

如果允许当事人可以选择请求权
,

则许多违约行为均可以作为侵权 行 为 处 理
。

但

是
,

禁止竞合的后果并不理想
。

在法国
,

侮一起双重违法诉案首先要确定是否与有效的合同

有关
,

然后才能决定法律适用
。

这就使此类诉讼的程序复杂化
。

同时
,

为避免竞合
,

必须通

过大量的特别法和判例来补充和解释合 同法和侵权法
,

这又使得合同法与侵权法的字面含义

与其实际适用范围发生矛盾
。

有的学者指出
,

在法国
“

如果赔偿责任法得到简化
,

则不幸的

诉讼当事人就不必因法官错引法条而反复从头诉讼了
” ⑧

。

2
.

允许竞合和选择请求权制度

这种方式 以联邦德国法律为代表
。

合同法与侵权法不仅适用于典型的违约行为与侵权行

为
,

而且共同适用于双重违法行为
。

其帝国法院在一个判例中指出
: “

判例法确认 合 同 责 任

与侵权责任可以并存的观点… …不侵犯他人人身的法定义务无人不负有
、

无处不存在
,

并

不取决于受害人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 同关系
。

因此
.

合同当事人与陌生受害人一样受到 民

法第 8 23 条 (注
:

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 ) 的保护
。 ”

④ 联邦德国认为受害人基于双重违 法行

学者们认为
,

侵权 的证明建立在人证
、

物证和受害人 伤害状况的幕础 卜
,

其证据作用因时间 推移而变化
,

因此
,

对其无法适用长 期时效
,

而违约行为的证明多建立在书证和物证的基础上
,

对其规定长期时效是适觉 的
。

《 法国民事判例集 》 19 2 2年 1月 2 日
.

《 法国民事判例注释 》 第 4 3 3
、

4 3 4页
。

《德国普通法案例汇编 》 19 5 3年 10 月
,

第 2 00 页
.

①②①印



为而产生两个请求权
。

他可以提起合同之诉
,

也可以提起侵权之诉
.

如果一项请求权因时效

届满而被驳回时
,

还可以行使另一项请求权
.

但是
,

受害人的双重请求权因其中一项请求权

的实现而消灭
,

无论如何不能使两项请求权实现
,
在双重请求权的法律适用上

,

联邦德国法基

本上采取了独立潭用各个法律的做法
,

例如根据联邦德国 《 铁路运输法
》 的规定

,

在铁路运

输合同关系中
,

承运人依合同法对顾客未申报的贵重物品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

但如果物主

能够证明承运人构成侵权行为
,

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

物主可依侵权法要求全部赔偿
。

3
.

有限制的选择诉讼制度

原财上
,

英国法承认责任竞合
。

根据英国法
,

如果原告属于双重违法行为的受害人
,

则

他既可以获得侵权之诉的附属利益
,

也可以获得合同之诉的附属利益
。

拉德克利夫勋爵对此

曾指出
: “

我们法律中最基本的观点是
,

根据原告的选择
,

同一违法行为既可以成为合同之诉的

诉因
,

也可以作为侵权之诉的诉因
,

尽管这两种诉讼形式所带来的后果可能并不完全一样
。

但如果认为这两种赔偿责任必然相互排斥则是错误的
. ” ① 18 4 4年的布朗诉案确立了这样一

条规则
,

即
“

凡是在 当事人间订有合同的情况下
,

如果被告方的雇员在合同履行中造成侵权

损害
,

则原告既可以诉请侵权赔偿
,

也可以诉请违约赔偿
” ②

。

值得注意的 是
,

依 据英 国

法
,

原告如果提起选择之诉
,

将会得到种种便利
。

例如可以有较长的诉讼时效
,

可以要求破

产调查或诉请破产赔偿等等
。

然而
,

英国法对责任竞合的处理原则实际上与联邦 德 国 的 竞

合诉讼制度有着极大的差别
。

英国法认为
,

解决责任竞合的制度只是某种诉讼制度
,

它主耍

涉及诉讼形式的选择权
,

而不涉及实体法请求权的竞合问题
。

不仅如此
,

英国法对于上述选

择之诉原则还规定了严格的适用限制
:

第一
,

选择之诉当事人必须存在有偿合同关系
,

无偿

借用人不得向提供具有表面瑕庇的物品的出借人提起合同之诉
。

第二
,

英国普通法 中不存在

利害关系第三人间题
,

因此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人
,

不能基于双重诉因提起选择之诉
。

第三
,

当事人的疏忽行为和非暴力行为在造成经济损失时
,

不构成一般侵权行为
。

例如
,

房主切断

房客电源
,

雇主未按约向工人提供梯子造成其伤害
,

均可视为违约行为
。

第四
,

在英国和美

国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另一项更实际的原则
:

只有在被告既违反合同又违反侵权法
,

并且后

一行为即使在无合同关系的条件下也已构成侵权时
,

原告才具有双重诉因的诉权
。

但是由于

法律并没有对这些原则进一步加以解释
,

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的困难
。

例如
,

如何区分间接

暴力行为或非暴力行为与侵权行为就是很难解决的法律问题
。

法国学者托尼
·

威尔曾将双重责任竞合的情况下
,

允许权利人诉请求偿比喻为
“

发放通

行证
” .

他认为
,

各国对于责任竞合的三种解决办法的区别在于
: “

法国法的回答是
,

原告只

有一个通行证
,

并且通行的途径是既定的
;

联邦德国法的回答是
,

原告有两个可以自由选择

的通行证
,

而英美法的回答是
,

原告可以有两个通行证
,

但在入 口处必须交出一个
,

有时
,

法律还指令他必须交出哪一个
。 ” ③ 这种概括不无道理

。

但是
,

英国法和联邦德国法关于责

任竞合的解决办法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交出
“

通行证
”

的问题
,

而主要在于能否选择实体法 J几

的请求权问题
。

英国法的有限制的竟合之诉制度有效地避免了
“

责任聚合
”

的现象④
,

却并

① 毛英 国上诉法院判例案集 》 李斯特诉案
,

第 5 55 页
,

5 87 页
.

② 《 英国最高法院判例集 》 第 8辑第 10 03
、

10 18 页
.

⑧ 《 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
·

侵权行为
·

多重责任 》 第 25 页
.

④ 责任聚合是指不法行为人实施某一种违法行为
,

将依法承担多种责任
,

受害人亦将实现多项请求权
.



没有解决好责任竟合的问题
。

一方而
,

11门
“
缺乏解决竞合的明确

、

具体的标准
,

从而给当事

人选择诉讼带来了困难
;

`

另一方而
,

在 一种请求权因时效届满等原因而不能行使时
,

原告可

能无法提起另一种诉讼
。

这并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和制裁不法行为人
。

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是各国民法共同面临的问题
,

解决这一问题
,

首先要认识责任

竞合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现象
,

是法律所鼓励的还是法律应着力消除的状况
。

毫无疑问
,

责

任竞合涉及到一国的合同法与侵权法对于双重违法行为是同时有效还是相互排斥的问题
,

`

涉

及到一国的合 同法与侵权法在法律体系上如何保持和谐一致的问题
。

如果立法对责任竞合问

题不予理睬
,

必然形成事实 上的竞合诉讼甚至聚合沂讼 但是
,

如果象法国法律所采取的办

法那样
,

认为允许竟合
,

特别是允许权利人选择请求权必焦破坏法律体系的和谐
,

从而必须

以法律严加禁止并着力消除 ; 也未必是可取的
。

事实上
,

法律无论是通过限制合同法的适用

范围
,

将双重违法行为纳入侵权法的适用范围
,

还是通过限制侵权法的适用范围
,

将双重违

法行为纳入合同法的适用范围
,

抑或是将双重违法行为进一步分类
,

而各自纳入到两个法的

适用范围
,

均不能消除竞合现象
,

也不能合理解决竞合 现 象
。

不 仅 如此
,

通过限制合同法

或侵权法的适用范围而解决双重违法行为问题还必然产生如下后果
:

一方面
,

法律必须对原

有的合同或侵权法按违法行为的种类逐条作限制性规定
,

使特定的违法行为只能适用其中某

一法律
,

而不适用另一法律
,

由此造成法律条文字面含义与其实际适用范围的矛盾
。

另 一 方

面
,

还必然形成某种独立于合同法和侵权法的特殊责任制度
,

导致特别法规的恶性发展
,

从

而会引起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和谐
。

应该承认
,

责任竞合现象是伴随着合同法和侵权法的独立就 已经产生的 现 象
。

它 的 存

在
,

既体现了违法行为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

又反映了合同法与侵权法既相互独立
、

又相互渗

透的状况
。

因此责任竞合现象是法律无法消除的
。

禁止竞合虽有助于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的

休系完整
,

但是却无法消除竞合现 象
,

并且必然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
,

这又不符合立

法的宗旨
。

例如
,

对于医疗事故
,

依法国法只能提起合同之诉
、

、

而依美国法只能提起侵权之

诉
。

但是
,

在法国如果受害人体内的伤害在三年以后才发现
,

则因时效届满而无法诉请求偿
,

如果因人身伤害造成死亡
,

则难以提起诉讼
,

因此法国最高法院要求在造成死亡的情况下
,

受害人家属必须依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

这样一来
,

又与禁止竞合制度本身是矛盾的
。

在美国

根据合 同默示条款制度
,

医生应负有
“

不使病人病情加重的注意义务
” ,

但
“

由于医生治疗

失当致人伤害应属于侵权行为
” ,

受害人仍可能无法请求赔偿
.

① 如果允许受害人就请求权问

题作出选择
,

则可以大大减少受害人在提 出请求和提起诉讼
,

实现请求的内容上的许多麻烦
。

把责任竞合视为一种正常的现象
,

在立法上予以承认
,

不管是在立法技术
_

仁还是在实现

立法 旨宗上
,

都是 可行的
。

承认责任竞合
,

必然要允许受专弃就请求权问题作出选择
,

甚至

在某些情况下
,

需要通过立法扩大竞合的范围和受害人选择请求权的范围
。

从各国关于责任

竞合的立法和理论来看
,

允许受害人选择请求权
,

在理论上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

如权

利人在竞合之诉中是具有两个请求权
,

还是一个请求权 ? 如果是两个请求权
,

为什么其中
`

一

个请求权实现 以后
,

另 一个请求权发生消灭 ? 如果是一 个请求权
,

又为什么存在竞合问题 ?

由此
,

曾引起了
“

请求权竞合说
”

和
“

请求权规范竞合说
”

等学说的产生和各种 不 同 的 解

释
。

在我们看来
,

不法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双重性必然导致双重请求权的存在
。

如 果 不 承 认

0 《 国际比较法百科 全书
·

侵权行为
·

多重责任 》 第 3 8页



次一点
,

则无所谓竞合和请求权的选择
。

而承认双重请求权的存在
,

必须承认受害人享有的

两项请本权可以选择行使
,

一项请求权因行使受到障碍
,

可以行使另一项请求权
。

如果受害

人只能依法行使 ~ 硕请求权而不能自
一

由选择请求权
,

这意味着禁止竞合而不是允许竞合
。

但

是
,

受害人选择请求权
,

却不能在法律上同时实现两项请求权
.

各国法律不管是采取禁止竞合还是允许竞合制度
,

实际上都排斥了
“

请求权竞合说
”

关

于受害人可以实现两项请录权的主张
,

.

均认为受害人只能实现 一项请求权
。

加害人不能负双

重民事责任
。

实现两项请求权意味着获得双重赔偿
,

这对于不法行为人来说将使其负有双重

责任
,

显然是有失公平
。

而对于受害人来说
_ ,

则因为其获得双重赔偿而形 成 不 当 得利
;
所

以这一结果又与立法政策和宗旨相悖
.

允许受害人选择请求权
,

是否使民法关于责任的规定完全变成了任意性规范 ? 或者允许

合同当事人提起侵权之诉
,

只是基于一方的要求解决合同问题
,

从而不符合双方的意愿 呢 ?

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应否允许受害人选择请求权的间题
.

从允许竞合制度的经验来看
,

虽然

允许受害人选择请求权
,

强调并保护 了一方的意愿
,

但并没有造成不利的结果
.

一方面
,

尽

管民法关于责任的规定
,

特别是侵权行为责任的规定大都是强行性规范
,

是不允许当事人排

斥适用的
`

但是
,

不管受害人如何选择请求权
,

都不会免除加害人所应负的法律责任 ` 另一

方面
,

允许合同当事人提起侵权之诉
,

是因为不法行为人所实施的违约行为具有加损害于他

人的故意和损害后果
,

因此
,

应借助于侵权责任
,

对井予以制裁
。

显然
,

这是符合民法保护

主体权利和制裁不法行为人的 目的的
.

法律责任作为制裁措施
,

本身并不是违法行为人企求

的
。

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
,

加害人可以承担这一种或另一种责任
,

如果由受害人选 择请 求

权
,

选择对其更有利而对加害人不利的方式提起诉讼和请求
,

从而充分尊重了受害人的意愿

和权利
.

同时可能加重不法行为人的责任
,

而这种责任也是不法行为人依法应承担的
.

允许受害人选择请求权
,

并不是意味着在具有多重性质的违法行 为 发 生 以 后
,

法 律

完全放任当事人选择请求权而不作任何限制
:
事实上

,

在采纳允许竞合和选择请 求 权 的 国

家
,

法律和司法实践对此也是有一些限制的
.

比如对于能够作为侵权行为处理的违约行为
,

除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以外 (如产品
一

的梢鲁者出售有瑕疵的产品致购买者损害 )
,

通常必

须是一方合同当事人故意违反法定义务
, _

而致谷同另一方当事人以损害
,

而且这种损害往往

是比较严重的
。

如果把任何合同当事人既侵犯了债权又侵犯了所有权的违约行为
,

都视为侵

权行为
,

则在移转财产占有和所有权的合同中
,

,

一旦发生违约行为
,

都将面临着责任竞合和

请求权的选择问题
,

这样一来
,

必然造成合伺法和侵权行为法的内在体系的紊乱
,

而且不利

于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的适用
。

所以
,

多重违法行为在何种情况下才发生责任竞合问题
,

是

需要通过法律和判例予以明确规定的
.

严格地说来
,

这种限定并不是对受害人选择请求权的限

制
,

而是对违法行为在何种情况下产生责任竟合的限定
。

但是
,

在特殊情况下
,

法律又必须扩大责任竟合的范围
,

通过给受害人以选择请求权的

自由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

从许多国家的立法情况来看
, ’

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产 品 责 任 领

域
,

法律摒弃了
“

合同相对性
”

规则的限制
,

允许因产品瑕疵遭受损害的合同当事人和第三

人向加害人 (无论与其有无合同关系 ) 提起侵权之诉
,

或者提起违约之诉
。

例 如
,

根据德

国法上的
“

附保护第三人作用契约
”

和美国统一商法典关于
“

利益第三人担 保 责 任
”

的 规

定
,

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在产品瑕疵遭受损害以后
,

也能够主张合同的权利
,

受合同法

(下转第74灭 )



行复核
,

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说得通的
。

而且
,

这种看法也决不意味着降低死

刑复核程序的重要地位
。

因为我国刑诉法关于死刑案件审判权和复核权的限制规定
,

已经对

我国死刑案件的正确判处做了实体上的重要保障
;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重

要内容
.

只在于保障这种死刑案件的审判权和复核权牢牢掌握在业务水平
.

政策水平更高一

级的法院
,

而不至于使之在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后
,

便生效执行
。

程序是在于保障实体内容的

正确执行
。

那么
,

根据我国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通知的规定
,

在哪几种情况下
,

死刑复核程

序会被免除呢 ?

(一 ) 最高人 民法院
`

一审判处的死刑和死缓 福件
,

一审终审
,

无需再行复核程序
;

(二 )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或判处的孔 j内和死缓案件
,

二审终审
,

无需再 行 复核 程

序
;

(三 ) 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或死缓的
,

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其复核的案件
,

被告人未上诉或检察机关未抗诉的
,

一审终审
,

无需再行复核程序
;

(四 ) 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或判处的死刑或死缓的
,

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其复核

的案件
,

二审终审
,

无须再行复核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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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

这种立法措施对于保护受害人利益在效果上是明显的
,

但不宜在许多领域中运用
,

否

则
,

也会造成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体系的紊乱
。

允许责任竞合和选择请求权是保护受害人利益和制裁不法行为人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

并

且值得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所借鉴
。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
,

在多重违法行 为 产 生 以

后
,

受害人只能按照既定的方式提起诉讼和请求
,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
,

对于
“

侵权

性的违约行为
”

和
“

违约性的侵权行为
” ,

一般都是按违约行为处理的
,

而对于一些已经发生

责任竞合的案件 (如交通事故和医疗事故以及产品责任案件等 ) 都是按侵权行为处理的
。

可

见我国司法实践实际上采取的是禁止责任竞合的制度
。

这种措施的优点在于减少了法院在援

引法律
、

确立责任等方面的麻烦
,

但由于严格限制了当事人选择请求权的自由
,

因此在许多

情况下并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
。

例如违约行为造成另一方当事人的人身伤害
,

在此情况下
,

如果完全按违约行为处理
,

则因为合同责任主要限于保护当事人的财产利益而难 以保护受害

人的人身利益
,

使受害人的人身伤害难 以得到补偿
。

再如某些医疗事故
,

如果完全按侵权行

为处理
,

必然使受害人面临举证的困难
。

如果按违约行为处理
,

举证责任由加害人承担
,

则

对受害人将更为有利
。

因此
,

允许竞合和选择请求权
,

是值得考虑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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